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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创板上市委 2019 年第 2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2019年第 2次审议

会议于 2019年 6月 11日下午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 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同意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（首发）。 

（二）同意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（首发）。 

（三）同意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（首发）。 

二、审核意见 

（一）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保荐机构对 2018 年发

行人研发费用中全玻和玻塑镜头分类统计及相关废料核算的结

论性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保荐机构对高端核心

技术产品、普通核心技术产品分类依据的核查结论性意见。 

（二）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分项补充披露各核心技术对应

的产品销售收入情况。 

2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其苹果公司合格供应

商的资格是否存在被取消或不能持续的风险。 

3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，保荐机构对报告期内

发行人与泰科集团交易事项有关的内控执行、对经营成果影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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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信息披露核查的结论性意见。 

（三）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保荐机构对境外销售

真实性的核查结论性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结合报告期内普通合伙人变化及权益结构，在招

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烟台赫几、烟台深源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

期依据；补充披露承诺在上市后 60个月内特定条件下表决权委

托的相关股东的股份锁定期安排。 

3.请发行人说明认定马宏为实际控制人的依据，与其他相关

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。 

三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首轮问询回复中将原未列入核心技术产品的大部

分产品定义为普通核心技术产品，列入了核心技术产品。改变统

计口径后，使用核心技术的产品销售占比由不到 50%上升至 90%

以上。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说明将产品划分为高端核心技术产品

及普通核心技术产品的行业依据，将大口径透射式天文观测镜头

的设计与制造技术之外的其他技术界定为核心技术的依据。（2）

结合高端安防监控镜头和车载、高端红外镜头在报告期内毛利率

水平更接近于普通安防监控镜头，且车载、高端红外镜头的毛利

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，说明将上述两类产品列入高端核心技术产

品的理由是否充分。（3）结合发行人核心技术集中体现的定制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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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报告期收入规模较小、具体产品应用情况，说明发行人客户需

求及未来市场规模，是否为以非定制产品为主要业务的公司。请

保荐代表人就上述事项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。 

2.根据申请文件，发行人购入镜片主要运用于镜片加工要求

较低的产品，自制镜片主要运用于高端核心技术产品。报告期内，

发行人采购镜片及镜片委外加工支出分别为 6156.70 万元、

13220.99 万元和 10088.88 万元，占各期营业成本比重分别为

27.81%、34.41%和 19.72%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报告期内，主

要使用自制镜片的镜头销量、销售额与高端核心技术产品销售收

入金额及变动趋势是否匹配及原因。 

3.根据申请文件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何文波控制 37.51%的

股份，第二大股东福建省国资委全资控股的信息集团持有 29.62%

的股份。本次发行完成后，何文波控制发行人股份比例下降为不

足 30%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认定何文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，

并说明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是否可能存在发行人控制权变更的情

形及其对发行人的影响。请保荐代表人就上述事项说明核查过程

及结论。 

4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持续增长，占

营业收入比例持续提高，但仍无法满足主要客户产品升级换代需

求的原因和商业合理性。（2）与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归集相关的

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及有效执行情况。（3）对研发废料单独编

制清单、报批，但处置时与其他废料一并处理，未单独核算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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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品销售情况，是否影响研发费用核算的准确性。请保荐代表人

就上述事项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。 

（二）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根据申请文件，报告期内泰科集团既是发行人前五大供应

商，又是前五大客户。2018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比 2017 年下降

26.63%，但向泰科集团销售收入增长 388.07%。发行人实际控制

人陈文源曾任苏州泰科董事（至 2016 年 6月），多名高级管理人

员、核心技术人员在发行人处任职前曾就职于苏州泰科。 

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根据申请文件，发行人通过日本泰

科对日本夏普和日本 JDI销售，除所述信用期优势外，说明该等

安排有无其他未披露原因；向日本泰科支付 3%-10%技术支持及

客户服务费的业务实质，定价公允性，实际订单中未单独约定上

述费用，是否有其他文件约定。（2）根据申请文件，各级代理商

销售价格基本透明。结合市场价格说明向日本泰科采购相关产品

的原因及公允性。（3）结合招股书披露的苹果公司指定交易内容，

说明申请文件将泰科集团披露为苹果公司指定第三方、苹果产业

链厂商的依据。请保荐代表人就上述事项说明其核查过程，并就

上述事项有关的发行人内控执行、对经营成果影响、相关信息披

露发表结论性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2018 年检测治具收入增长是否

均来自于非消耗部件，与非消耗部件无需定期更换的特点是否相

符，消耗部件和非消耗部件的更换周期如何确定。（2）201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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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治具生产、销售计划。（3）除柔性 OLED 的显示与触控检测

技术外，其他核心技术应用取得的营业收入情况及相关数据的匹

配关系。请保荐代表人就上述事项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。 

3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公司归集、披露的研发费用中，

需求响应类研发活动和主动储备类研发活动费用的各自占比。（2）

需求响应类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，公司将其归入研发费用而非产

品成本的合理性。请保荐代表人就上述事项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。 

（三）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1.根据申请文件，实际控制人马宏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

持有发行人 18.00%股份，第二大股东李维诚及其配偶合计持有

发行人 12.82%股份。请保荐代表人就下述事项说明核查过程及

结论：（1）认定马宏为唯一实际控制人的依据，是否符合发行人

实际治理及经营情况。（2）马宏之外的其他股东是否可以通过行

使股东权利对发行人经营施加重大影响，是否存在因重大违法行

为、与发行人有同业竞争等而不将其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情

形。（3）发行人历史上有多次代持安排，未被认定为实际控制人

的其他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权属是否清晰、是否有代持或争议，

是否有其他一致行动安排。（4）股份锁定期确定依据，承诺在上

市后 60 个月内特定条件下表决权委托的相关股东的股份锁定期

安排，上述委托是否构成一致行动。 

2.根据申请文件，发行人报告期内境外收入分别为 3.79 万

元、756.73万元和 8177.30万元。请保荐代表人说明：（1）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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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发行人境外客户收入大幅增加但展会费用下降的原因。（2）

发行人回复说明所有的境外销售快递费用都不用公司承担运费,

又说明展业过程中根据客户需求区分运费、保险费由谁承担选择

不同的贸易方式，上述回复是否一致，货物快递的收件人是最终

客户还是经销商，相关贸易方式是否真实。（3）发行人未申请境

外专利，境外销售是否存在侵犯境外知识产权风险及其他市场风

险。 

3.根据申请文件，2018年末存货余额为 2.56亿元，公司尚

有若干意向订单，合计金额约为 2.35 亿元。报告期内发行人原

材料价格持续下降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报告期内从确定意向到签

订订单再到实际供货各阶段时间周期的历史数据，进一步说明在

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，提前大量备货的商业合理性，相

关存货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。请保荐代表人就上述事项说

明核查过程及结论。 

 

 

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

 2019年 6月 11日 
 


